
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西青区税务局

关于不动产司法拍卖税费调查的答复

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:

贵院 《不动产司法拍卖税费调查函》[(2023)津 01执

恢 18号 ]于 4月 5日 收悉。根据贵院提供的调查函及附列资

料,我局对被执行人天津益博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

于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牛坨子村恒益隆庭 3-2-601不 动产因

司法拍卖导致产权转移可能产生的税费进行了初步测算,相

关的税费情况及承担主体答复如下:

一、增值税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税主体

1.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 (财税 匚2016〕 36号 )附件 1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一条规定,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(以 下称境内)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(以下称应

税行为 )的单位和个人,为增值税纳税人,应 当按照本办法

缴纳增值税,不缴纳营业税。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

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>的 公告》 (国家

税务总局公共⒛16年第 18号 )第十五条规定,一般纳税人

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,应按

照 《试点实施办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,

以当期销售额和 5%的征收率计算当期应纳税额,抵减已预缴

税款后,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未抵减完的预缴税款可



以结转下期继续抵减。

2.计算公式

应纳税额〓销售额艹5%

3.纳税主体

增值税缴纳主体为被执行人。

(二 )增值税应纳税额 (测算数)

增值税应纳税额为:1310323/(卜 5%)艹 5咿62396.33元

(三 )纳税期限

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,自 期满

之日起 15日 内申报纳税;以 1日 、3日 、5日 、10日 或者

15日 为 1个纳税期的,自 期满之日起 5日 内预缴税款,于次

月 1日 起至 15日 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。

二、城市维护建设税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税主体

1.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》第一条规定,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》第四条第一款第

一项规定,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%。 同时根据该规定第二

条第一款规定,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

税、消费税为依据。

2.计算公式

应纳税额〓计税依据艹税率

3.纳税主体

城市维护建设税缴纳主体为被执行人。

(二 )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 (测算数)

62396.33艹 7%〓4367.74元

2



(三 )纳税期限

纳税期限随增值税一同计征。

三、教育费附加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费主体

1,政策依据

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第二条规定,缴纳消费

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,除按照 《国务院关于筹

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》 (国发 〔1984〕 174号文 )的

规定,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,都应当依照本规

定缴纳教育费附加。

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,教

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消费税的税额

为计征依据,教育费附加率为 3%。

2.计算公式

应纳费额〓计税依据艹教育费附加率

3.纳 费主体

教育费附加缴纳主体为被执行人。

(二 )教育费附加应纳费额 (测算数 )

62396,33艹 3%=1871.89元

(三 )纳税期限

缴纳期限随增值税一同计征。

四、地方教育附加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费主体

1,政策依据

《天津市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规定》第二条规

定,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,

应当缴纳地方教育附加。



《天津市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规定》第三条规

定,地方教育附加按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消费税

税额的 2%征收。

2.计算公式

应纳费额〓计税依据艹地方教育附加率

3.纳 费主体

地方教育附加缴纳主体为被执行人。

(二 )地方教育附加应纳费额 (测算数)

62396,33衤 2%〓 1247,93元

(三 )纳税期限

缴纳期限随增值税一同计征。

五、企业所得税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税主体

1,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,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,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(以下

统称企业)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,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

业所得税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,

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%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, 企

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,减除依照本法关于税收优

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,为应纳税额。

2.计算公式

应纳税额〓应纳税所得额汴税率-减免税额-抵免税额



3.纳税主体

企业所得税缴纳主体为被执行人。

(二 )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(测算数)

在交易当年并入收入总额计征企业所得税,具体应缴税

额无法预估。

(三 )纳税期限

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。

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,向税务

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,预缴税款。

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,向税务机关报送

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,并 汇算清缴,结清应缴应退税

款。

六、土地增值税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税主体

1.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二条规定 ,

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、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 (以下简称

转让房地产 )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,为土地增值税的纳

税义务人 (以下简称纳税人 ),应 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

值税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七条规定 ,

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:

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0/0的 部分,税率为 30%。

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0/o、 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

1000/o的 部分,税率为 40%。

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0/0、 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

⒛00/o的 部分,税率为 50%。



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%的 部分,税率为 60%。

2,计算公式

(1)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%

土地增值税税额=增值额×30%

(2)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%,未超过 1000/0的

土地增值税税额〓增值额×400/0-扣 除项目金额×5%

(3)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0/0,未 超过 ⒛00/o的

土地增值税税额=增值额 ×500/0扣 除项目金额×15%

(4)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⒛00/o

土地增值税税额〓增值额 ×600/0扣 除项目金额×35%

公式中的 5%,15%,35%为速算扣除系数。

3.纳税主体

土地增值税缴纳主体为被执行人。

(二 )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 (测 算数)

贵院附送材料不包括相关扣除项目信息,需提供重置成

本评估报告进行测算。该税额可参照计算公式进行预估。

(三 )纳税期限

纳税人应当自转让房地产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向房

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,并在税务机关核定

的期限内缴纳土地增值税。

七、契税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税主体

1.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第一条规定,在 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转移土地、房屋权属,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

纳税人,应 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契税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第五条规定,契税应纳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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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计税依据乘以税率计算。同时根据 《关于天津市契税适

用税率和减征免征办法的决定》规定,我市契税具体适用税

率为 3。

2.计算公式

应纳税额=计税依据艹税率

3.纳税主体

契税缴纳主体为买受人。

(二 )契税应纳税额 (测算数 )

(三 )纳税期限

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、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

缴纳契税。

丿

`、

 印花不兑

(一 )政策依据、计算公式及纳税主体

1.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第一条规定,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,为

印花税的纳税人,应 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第五条第二项规定,印花

税的计税依据如下: (二 )应税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 ,

为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,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第八条规定,印花税的应纳

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用税率计算。

根据 《印花税税目税率表》,土地使用权、房屋等建筑

物和构筑所有权转让书据,税率为价款的万分之五。

2.计算公式`    .
应纳税额〓计枕依据 税率

/



3.纳税主体

印花税缴纳主体为书立应税凭证的双方,即被执行人和

买受人。

(二 )印花税应纳税额 (测算数 )

书立双方分别缴纳:1310323艹 0.5%0〓655,16元

此外,根据 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

易环节税收政策的通知》 (财税 〔⒛08〕 137号 文 )第二条

规定,个人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。

(三 )纳税期限

印花税按季、按年或者按次计征。实行按季、按年计征

的,纳税人应当自季度、年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

税款;实行按次计征的,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

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。

综上,涉案不动产的产权转移共涉及增值税、城市维护

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企业所得税、土地增

值税、契税、印花税等八个税费种。

以上测算税费额以贵院 《调查函》中的评估价格为计税

依据,实际缴纳的税费可能因被执行人或买受人实际提交材

料的不同或者税费政策的变化有所偏差,此次测算结果仅供

贵院参考,最终请以办理转让登记手续时实际发生价格计算

的应缴纳税费额为准。

特此函复。

国家税务 税务局


